
編號：二-(三)-2

宜蘭縣112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推動校園正向管教計畫】實施計畫

----------------------------------------------------------------------

壹、計畫依據：

  一、 教育部頒112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作業計畫暨地方政府各級

       學校辦理事項工作手冊。

  二、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1年 10月 14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110142029

       號函辦理。

  三、 宜蘭縣112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實施計畫。

  四、宜蘭縣政府111年 10月 28日府教學字第1110168248號。

貳、計畫目標：

一、輔導學校落實執行正向管教相關政策，以達成政策目標。

二、輔導學校教師輔導管教及班級經營研究，以增進教師輔導效能。

三、強化學校輔導機制及危機處理能力，以杜絕體罰及霸凌事件。

四、研究發展創新正向輔導管教方法，有效輔導與管教學生。

五、建立人權、法治、品格及輔導與管教學生教材資源，協助教師班級經營與管理

六、輔導教師積極研究進修，鼓勵創新，發揮教育功能。

七、激勵教師服務情緒，解答輔導管教之疑惑，增進輔導效果。

叁、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宜蘭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宜蘭縣五結鄉利澤國民小學

肆、實施期程：112年 1月至12月

伍、實施對象：

  (一)由宜蘭縣各鄉鎮中心學校辦理，由各鄉鎮國中小學學務工作夥伴及教師

      參加，每場次30人，共計7場，預計240人次參加。

  (二)宜蘭縣輔導工作輔導團國中小團員增能研習，每場次20人，共計1場，

      預計20人次參加。

陸、辦理地點：宜蘭縣各鄉鎮中心學校及利澤國民小學

柒、實施內容：

一、專題演講：包括輔導策略在正向管教中之運用、霸凌行為的知與思、校園輔

導管教資源網絡與行政支持等主題，所聘師資以教育部中央輔導管教輔導

團成員或經輔導團審查通過並授與證書之種子教師為主。 

二、案例研討：甄選彙編校園正向管教範例，挑選適合案例進行討論觀摩，並

由專題授課者主持引言，以協助引導與回應。 

三、經驗分享：邀請正向管教績優學校進行分享與座談，以提供經驗驗交流。



捌、組織編制：輔導工作輔導團國中小團員名單

編號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一 凱旋國中 校    長 羅麗惠

二 凱旋國中 輔導主任 許詩停

三 文化國中 校    長 藍介嵐

四 文化國中 輔導主任 石瑩潔

五 文化國中 輔導組長 游惠君

六 利澤國小 校    長 張哲豪

七 利澤國小 教導主任 何薇慧

八 新生國小 校    長 施智文

九 新生國小 學務主任 王聖喤

十 員山國小 校    長 陳碧卿

十一 員山國小 學務主任 張棟正

十二 成功國小 校    長 游豪立

十三 成功國小 輔導主任 賴秀雯

十四 冬山國小 校    長 江立強

十五 冬山國小 輔導主任 陳姮潔

十六 凱旋國小 校    長 陳銘俊

十七 凱旋國小 學務主任 曾允威

十八 凱旋國小 生教組長 施忠男



玖、實施內容：

活

動

名

稱

(一)推動校園正向管教教師工作坊

(二)輔導工作輔導團國中小團員增能研習

活動時間：112年 1月至12月

活動地點：各鄉鎮中心學校及利澤國小

實施對象：

(一)各鄉鎮國中小學學務工作夥伴及教師參加。

(二)輔導工作輔導團國中小團員

課

程

內

容

時間流程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主持人

13：30-13：50 報到
中心學校

(利澤國小)

13：50-15：30

1、輔導策略在正向管教中

   之運用

2、教師輔導管教法律概念

3、校園輔導管教資源網絡

   與行政支持

中心學校

(利澤國小)
講座待聘

15：30-15：50 休息時間
中心學校

(利澤國小)

15：50-16：40

1、輔導策略在正向管教中

   之運用

2、教師輔導管教法律概念

3、校園輔導管教資源網絡

   與行政支持

中心學校

(利澤國小)
講座待聘

16：40-17：40 綜合座談
中心學校

(利澤國小)

中心學校校長

(利澤國小)

壹拾、預期效益：

一、釐清輔導管教相關之法律概念，協助教育人員增進正向管教技巧和溝通輔

導知能，以善用正向管教方法。 

二、分享有效輔導管教案例，協助發展個案管教與輔導危機處理及班級經營知能

 

三、透過專業成長研習，強化教師對正向管教的認知，以有效結合校內外相關

資源參與學校輔導方案，發揮團隊輔導成效。 

四、強化縣市輔導管教功能及運作，以協助各校輔導所屬教師增進輔導管教知

能，解決教學現場所可能面臨的學生輔導管教問題。

壹拾壹、經費：

一、申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新臺幣壹拾壹  萬  元整。

壹拾貳、承辦本計畫工作人員依「宜蘭縣政府所屬學校校長教師及所屬人員獎懲裁

量基準」給予敘獎。

壹拾叁、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單位主任：          主計主任：          校長： 


